



上海市铁路客运站地区管理办法
（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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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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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加强本市铁路客运站地区管理，保障铁路客运安全有序，提升旅客出行服务水平，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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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市行政区域内国家铁路客运站（以下简称铁路客运站）所在地区的规划建设、运行维护、秩序管理、优化服务、应急处置等相关管理活动，适用本办法。
本办法所称铁路客运站所在地区（以下简称客运站地区），是指与铁路客运站相衔接、与旅客出行保障相关联的周边公共区域，主要包括交通、安全、环境卫生、商业等设施所在区域和通道、站前广场、绿化区域等。
铁路客运站内的相关管理工作由铁路部门和铁路运输企业依照法律、法规、规章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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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运站地区的四至范围由铁路客运站所在地的区人民政府确定。涉及跨区或者涉及民用机场、国家和市级商务区的，由区人民政府会同市相关部门、区域管理机构划定，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客运站地区的四至范围应当向社会公布。
铁路客运站与客运站地区的管理分工界线由铁路部门、铁路运输企业与市、区相关部门以及有关单位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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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30043]客运站地区管理应当以人为本，坚持统筹指导、属地负责、分级分类、共治共管的原则，营造安全有序、运行平稳、服务优质、舒适整洁的出行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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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24541][bookmark: _Toc7233][bookmark: _Toc19965][bookmark: _Toc12738][bookmark: _Toc9270][bookmark: _Toc916][bookmark: _Toc18002][bookmark: _Toc15871][bookmark: _Toc10257]市人民政府加强对客运站地区管理工作的领导。
本市建立客运站地区管理联席会议制度（以下简称联席会议），统筹协调客运站地区管理的重大事项。市交通部门会同市公安等部门、铁路运输企业等单位以及相关区人民政府依托联席会议，协调推进客运站地区相关管理工作。
市应急、发展改革、财政、规划资源、住房城乡建设管理、卫生健康、市场监管、绿化市容、民政、国资、文化旅游、城管执法等部门以及消防救援机构，按照各自职责做好相关工作。
第六条（属地职责）
区人民政府应当落实客运站地区管理主体责任，负责协调推进、组织落实和督促检查客运站地区管理工作。
区人民政府确定的客运站地区管理机构（以下称站管机构），承担客运站地区管理的具体工作。
客运站地区所在地的镇（乡）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依法履行相关管理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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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运站地区交通、安全、医疗卫生、绿化市容、邮政、通信、消防、供水、供电、供气、集中空调通风系统等公共服务设施和餐饮、购物、住宿、寄存、快递等商业设施的所有权人和管理人（以下统称驻客运站地区单位）负责相关设施的建设、运营和维护，配合做好公共安全和社会秩序的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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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市依据铁路客运站的分类，对客运站地区开展与铁路客运站类型相适应的分类管理。
市交通部门会同相关部门以及有关单位制定客运站地区分类管理规范。区人民政府根据分类管理规范，结合客运站地区的实际情况，制定具体管理规范。
第九条（经费和人员保障）
市、区人民政府应当按照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原则建立客运站地区管理经费保障机制。
市、区相关部门应当加强管理力量调配，支持客运站地区管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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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区相关部门办理涉及客运站地区市容环境卫生、市政、道路交通等行政许可事项时，应当征求站管机构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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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条（规划引领）
客运站所在地的控制性详细规划和交通枢纽专项规划编制，应当符合城市总体规划，根据客运站类型和旅客出行需求，统筹考虑客运站地区相关运营、管理、服务、保障、安全等方面因素，满足客运站地区管理服务、安全防范、换乘接驳、应急疏散等需求。
第十二条（交通融合）
本市推进国铁干线、城际铁路、市域铁路、城市轨道交通网络融合，推动客运站地区设施互联、安检互认、票制互通、支付兼容、信息共享。
客运站地区应当强化各种交通方式衔接，统筹建设交通基础设施，优化交通基础设施之间的连接通道，合理配置公共汽车和电车、出租汽车、停车场（库）等交通资源。
客运站地区应当统筹设置公共汽车和电车站点、巡游出租汽车营业站、网络预约出租汽车专用区域或者点位、非机动车停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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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运站地区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和商业设施，应当科学合理设置、方便社会公众、保障正常使用。鼓励集约化利用客运站地区的设施，加强便民服务、宣传、卫生、应急、设施管理等功能的集中和统筹。
客运站地区消防、绿化、照明、广告、招牌等设施设置，应当符合国家和本市相关规定。鼓励有条件的客运站地区提升绿化、照明等设施的品质。
客运站地区的各项设施应当符合无障碍设施工程建设标准，实现无障碍设施衔接。
客运站地区应当按照规定配备公共厕所、垃圾分类收集容器等设施设备。鼓励有条件的客运站地区设置自动体外除颤器、行李寄存点等服务设施设备。
第十四条（标志标识）
市、区相关部门和站管机构以及驻客运站地区单位应当按照国家和本市有关规定，在客运站地区设置导向、换乘、服务、安全、公益、应急等标志标识。
标志标识应当安全牢固、清晰明确、整洁美观。交通、安全疏散、无障碍设施等导向标识应当统一准确且具有连续引导作用；消防、医疗急救等标识应当醒目、易辨识。
鼓励采用电子显示屏等方式设置站区内部空间分布图、交通、安全疏散等综合信息标识。鼓励使用多语种文字设置标志标识。
第十五条（数智化建设）
区人民政府应当依托城市运行“一网统管”平台，统筹客运站地区数智化建设。市、区相关部门以及驻客运站地区单位应当做好交通、安全、服务等方面软硬件设施的建设，加强信息共享，扩大场景应用。
客运站地区数智化系统应当通过视频监控、数字地图等技术和网格化管理等方式，汇集安全运行、社会秩序、出行客流、市容环境等数据信息，实现集感知、分析、服务、指挥为一体的智慧管理。
第十六条（设施检查巡查）
驻客运站地区单位应当按照规定，对客运站地区设施进行检查巡查；发现设施污损、毁坏、存在安全隐患或者无法正常使用的，应当及时修复或者更换。在法定节假日、春运、暑运等铁路运输高峰期（以下简称铁路运输高峰期）以及灾害性天气警报和气象灾害预警信号发布后，驻客运站地区单位应当组织开展检查维护，确保各类设施处于良好状态。
站管机构发现设施污损、毁坏、存在安全隐患或者无法正常使用的，应当督促驻客运站地区单位及时处置。
第十七条（设施维修养护费用）
经营性设施的日常维修养护和大中修费用，由驻客运站地区单位承担。
非经营性公共服务设施的日常维修养护和大中修费用，由市、区人民政府按照规定在财政预算中合理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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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条（秩序维护）
市、区相关部门应当依法加强对客运站地区的监督检查，维护客运站地区的公共安全和社会秩序。
站管机构负责统筹协调和组织落实客运站地区的日常秩序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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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客运站地区安全生产工作的领导，强化属地管理责任。
[bookmark: _GoBack]驻客运站地区单位应当依法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建立健全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和安全生产规章制度，构建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健全风险防范化解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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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励和支持驻客运站地区单位、社会团体和社会公众参与客运站地区管理工作，营造共建、共治、共享的良好氛围。
[bookmark: _Toc3271]第二十一条（活动保障）
在客运站地区开展大型群众性活动的，组织方应当按照规定制定安全工作方案，依法办理相关安全许可手续，并事先向站管机构告知活动的时间、地点、内容等事项。
站管机构应当会同相关部门加强活动的协调、服务工作，为活动的交通组织、安全保障等提供指导。
第二十二条（社会救助）
公安机关、城管执法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的工作人员在客运站地区执行公务时发现流浪乞讨人员的，应当告知其向救助管理机构求助；对残疾人、未成年人、老年人和行动不便的其他人员，应当引导、护送到救助管理机构；对突发急病人员，应当立即通知急救机构进行救治，并将有关信息通报救助管理机构。
[bookmark: _Toc25494][bookmark: _Toc17189]第二十三条（禁止行为）
进入客运站地区的单位和个人应当自觉维护客运站地区的公共安全、社会秩序和市容环境卫生。
禁止在客运站地区从事下列活动：
（一）招揽乘客、兜售物品、乞讨、散发经营性宣传品，擅自设摊经营和卖艺；
（二）擅自在建（构）筑物、其他设施上张贴、悬挂宣传品；
（三）在人员、车辆密集通行区域使用平衡车、滑板、旱冰鞋等；
（四）未按规定停放机动车、非机动车；
（五）擅自从事经营性客运活动；
（六）未按规定操控无人驾驶航空器实施飞行活动；
（七）损坏、涂改或者擅自移动客运站地区的设施设备以及标志标识；
（八）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影响公共安全、社会秩序、市容环境卫生的其他禁止行为。
站管机构在客运站地区发现相关违法行为的，应当予以劝阻、制止；劝阻、制止无效的，应当及时报告相关部门。相关部门接到报告后，应当依法予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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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四条（示范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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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五条（出行服务）
市、区交通等部门和站管机构应当根据铁路运营时间和客流规模，加强客运组织，有效满足旅客抵离出行需求。
铁路客运站通宵运营或者发生大量旅客长时间滞留客运站地区的，站管机构应当组织协调相关部门以及有关单位为旅客提供临时休息场所和饮水等服务。鼓励驻客运站地区单位根据铁路客运站运营时间，相应调整餐饮、行李寄存等服务时间。
本市鼓励在客运站地区设立入境人员综合服务窗口，提供旅游导览、货币兑换、移动支付、网络通信、服务咨询等方面的多语种、一站式服务。
[bookmark: _Toc21391]第二十六条（优化换乘）
本市推进客运枢纽功能空间共享、设施设备共用，打造一体化换乘环境。
市、区相关部门以及有关单位应当积极改造客运站地区设施设备，优化换乘通道路线和安检流程，为旅客提供便捷的换乘服务。
[bookmark: _Toc7187][bookmark: _Toc422][bookmark: _Toc13124][bookmark: _Toc26094][bookmark: _Toc5017][bookmark: _Toc17101][bookmark: _Toc5366][bookmark: _Toc28563][bookmark: _Toc21395][bookmark: _Toc554][bookmark: _Toc8561][bookmark: _Toc15325][bookmark: _Toc1155][bookmark: _Toc18898][bookmark: _Toc25934][bookmark: _Toc16177][bookmark: _Toc9879][bookmark: _Toc18849][bookmark: _Toc26370][bookmark: _Toc14902][bookmark: _Toc16041][bookmark: _Toc1499][bookmark: _Toc5478][bookmark: _Toc6764][bookmark: _Toc13281][bookmark: _Toc19406][bookmark: _Toc24826][bookmark: _Toc4833][bookmark: _Toc25128][bookmark: _Toc6038][bookmark: _Toc5037][bookmark: _Toc4653][bookmark: _Toc30249][bookmark: _Toc24423][bookmark: _Toc30602][bookmark: _Toc25473][bookmark: _Toc29506][bookmark: _Toc21200][bookmark: _Toc3119][bookmark: _Toc1535]第二十七条（公共服务信息）
市、区相关部门和站管机构以及驻客运站地区单位应当按照各自职责做好公共服务信息发布。公共服务信息发布应当及时、准确、客观、全面。站管机构负责做好相关信息的统筹。
相关部门以及有关单位应当通过电子显示屏、自助公共服务终端等发布公共服务信息，并通过互联网站、应用程序等渠道同步提供线上服务。
第二十八条（重点人群服务）
站管机构应当组织协调驻客运站地区单位和铁路运输企业为老幼病残孕等人员，提供售票、安检、换乘等环节的优先服务，以及咨询引导、语音提示等无障碍服务。

[bookmark: _Toc24264][bookmark: _Toc22271][bookmark: _Toc16129][bookmark: _Toc32485][bookmark: _Toc4725][bookmark: _Toc25160][bookmark: _Toc27580][bookmark: _Toc2752][bookmark: _Toc128]第五章  大客流和突发事件应对
[bookmark: _Toc14208]第二十九条（大客流应对工作机制）
本市加强客运站地区大客流应对工作，建立事前研判部署、事中监督指导、事后评估总结等工作机制。
区人民政府负责组织客运站地区大客流应对工作，承担综合协调、指挥调度、资源调配等职责，加强与相关部门以及铁路运输企业和其他单位的工作对接。
站管机构会同相关部门、驻客运站地区单位建立应对协调机制，强化信息共享、情况会商、应对处置等方面的协同。
市相关部门应当按照各自职责对客运站地区大客流应对工作给予指导和支持。
第三十条（大客流应对预案）
区人民政府应当制定客运站地区大客流应对预案，明确监测预警、启动条件、工作流程、应对措施等，加强与铁路客运站大客流应对预案的衔接，并定期组织开展演练。
第三十一条（值班值守）
[bookmark: _Toc13021]站管机构和提供公共服务的驻客运站地区单位应当建立与客流情况相适应的值班值守制度；出现大客流时，应当加强值班值守力量。
第三十二条（大客流应对）
站管机构应当根据市相关部门以及铁路运输企业和其他单位通报的客流等信息，综合分析研判客流对客运站地区的影响程度；出现大客流时，应当做好先期处置，并向区人民政府报告。
[bookmark: _Hlk199336571]区人民政府接到报告后，应当视情启动大客流应对预案，加强现场指挥、勤务调配，增强通信、消防、医疗卫生、志愿服务等保障力量，组织做好现场秩序维护、临时安置、应急救助等工作；必要时，可以向市相关部门以及铁路运输企业和其他单位提出支援需求。
提供公共服务的驻客运站地区单位应当根据大客流应对预案做好服务保障。
第三十三条（突发事件应对）
区人民政府应当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规章以及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组织编制客运站地区突发事件应急预案。
站管机构应当按照客运站地区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定期组织应急演练。
发生突发事件后，区人民政府应当及时启动应急预案进行处置。
[bookmark: _Toc25120][bookmark: _Toc17298][bookmark: _Toc4397][bookmark: _Toc11973][bookmark: _Toc12872][bookmark: _Toc21606][bookmark: _Toc17181][bookmark: _Toc21845][bookmark: _Toc3525][bookmark: _Toc13627][bookmark: _Toc21720][bookmark: _Toc9925][bookmark: _Toc22209][bookmark: _Toc29641][bookmark: _Toc11187][bookmark: _Toc21337][bookmark: _Toc7793][bookmark: _Toc28073][bookmark: _Toc15081][bookmark: _Toc11077]第三十四条（安全防范）
区人民政府应当履行国家和本市规定的反恐怖主义等安全防范职责，健全安全防范措施，统筹协调客运站地区的治安、交通安全和应急救援等工作。
驻客运站地区单位应当建立健全安全管理制度，依法采取安全防范措施，落实安全防范责任。
[bookmark: _Toc30879][bookmark: _Toc31287]第三十五条（传染病防控）
发生传染病疫情时，站管机构应当依法在客运站地区落实相应的疫情防控措施；发现传染病患者、疑似患者的，按照规定向所在地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报告有关信息。

[bookmark: _Toc15046][bookmark: _Toc7027][bookmark: _Toc8809][bookmark: _Toc2849][bookmark: _Toc22731][bookmark: _Toc23364][bookmark: _Toc20502][bookmark: _Toc12036][bookmark: _Toc15423][bookmark: _Toc22970][bookmark: _Toc31050][bookmark: _Toc31614][bookmark: _Toc14710][bookmark: _Toc1349][bookmark: _Toc16906][bookmark: _Toc31339][bookmark: _Toc21478][bookmark: _Toc19034][bookmark: _Toc11208][bookmark: _Toc5435]第六章  保障和监督
[bookmark: _Toc13139][bookmark: _Toc32235][bookmark: _Toc31546][bookmark: _Toc6630][bookmark: _Toc29617][bookmark: _Toc26210][bookmark: _Toc20024][bookmark: _Toc24428][bookmark: _Toc10023][bookmark: _Toc17343][bookmark: _Toc29437][bookmark: _Toc10020][bookmark: _Toc5094][bookmark: _Toc13808][bookmark: _Toc14737][bookmark: _Toc21795][bookmark: _Toc22942][bookmark: _Toc30183][bookmark: _Toc10822][bookmark: _Toc22931]第三十六条（执法联动）
交通、公安、城管执法等相关部门应当加强协同配合，建立信息共享、执法联动工作机制，依照有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对客运站地区的违法行为进行处理。
[bookmark: _Toc30746][bookmark: _Toc4412][bookmark: _Toc25172][bookmark: _Toc25519][bookmark: _Toc13325][bookmark: _Toc3613][bookmark: _Toc4461][bookmark: _Toc789][bookmark: _Toc29980][bookmark: _Toc4688][bookmark: _Toc25313][bookmark: _Toc31747][bookmark: _Toc18204][bookmark: _Toc18454][bookmark: _Toc32021][bookmark: _Toc16356][bookmark: _Toc27707][bookmark: _Toc8395][bookmark: _Toc25339][bookmark: _Toc3492]第三十七条（投诉举报处理）
市、区相关部门和站管机构以及提供公共服务的驻客运站地区单位应当建立投诉举报受理机制，依法处理投诉、举报等事项。
第三十八条（考核与意见建议）
本市将区人民政府落实客运站地区管理责任的情况，纳入年度绩效考核范围。
站管机构可以就相关部门和单位在客运站地区开展管理和服务工作的情况，向区人民政府提出意见和建议。
[bookmark: _Toc3962][bookmark: _Toc11718][bookmark: _Toc11685][bookmark: _Toc19746][bookmark: _Toc13052][bookmark: _Toc8892][bookmark: _Toc23855][bookmark: _Toc8229][bookmark: _Toc25421][bookmark: _Toc13629][bookmark: _Toc20087][bookmark: _Toc16979][bookmark: _Toc25003][bookmark: _Toc13995][bookmark: _Toc8411][bookmark: _Toc23303][bookmark: _Toc26418][bookmark: _Toc9127][bookmark: _Toc30042][bookmark: _Toc29690]第三十九条（行政责任）
相关部门及其工作人员有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行为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bookmark: _Toc14461][bookmark: _Toc25749][bookmark: _Toc4553][bookmark: _Toc18341][bookmark: _Toc21697][bookmark: _Toc27389][bookmark: _Toc26256][bookmark: _Toc5133][bookmark: _Toc9941][bookmark: _Toc22428][bookmark: _Toc4101][bookmark: _Toc13316][bookmark: _Toc18046][bookmark: _Toc16982][bookmark: _Toc27769][bookmark: _Toc1500][bookmark: _Toc17626][bookmark: _Toc18924][bookmark: _Toc17514][bookmark: _Toc15427]第七章  附则
[bookmark: _Toc8880][bookmark: _Toc20095][bookmark: _Toc29764][bookmark: _Toc27900][bookmark: _Toc16153][bookmark: _Toc1072][bookmark: _Toc19920][bookmark: _Toc4746][bookmark: _Toc7565][bookmark: _Toc21008][bookmark: _Toc24876][bookmark: _Toc22365][bookmark: _Toc32453][bookmark: _Toc3063][bookmark: _Toc29549][bookmark: _Toc8271][bookmark: _Toc15245][bookmark: _Toc3425][bookmark: _Toc5191][bookmark: _Toc2733]第四十条（施行日期）
本办法自  年  月  日起施行。1998年9月26日上海市人民政府令第62号发布，根据2004年6月24日上海市人民政府令第28号第一次修正，根据2010年12月20日上海市人民政府令第52号第二次修正并重新发布的《上海市铁路上海站地区综合管理暂行规定》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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